Monastic Theology 修道神學 五世紀的歐洲慘受野蠻民族多次的蹂躪，到了476年，歐洲最後一個皇位被野蠻的哥德王篡奪，西方羅馬帝國亦實際上不再存在了；跟著而來的那段日子（直到主後1000年左右），是史家所稱的黑暗時代。整個西歐的文明可能是處於空前的低潮，然而神學和其他的研究，卻在受保護的修道院群體內得以繼續〔參苦修主義與修道主義（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61,Name=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}）*；本篤及本篤傳統（Benedict and the Benedictine Tradi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200,Name=Benedict and the Benedictine Tradition}）*〕，這就是修道神學茁壯的時代。
修道神學並非僅指當代研究神學的環境，也包括採用的方法。當時的神學家不是只把神學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，沒有分開研究者與研究的對象；他們是一群敬虔又委身的人，存著敬畏的心來作研究，目的不單是追求知識，乃是為了修身和崇拜（Worship{\LinkToBook:TopicID=1251,Name=Worship}）*。他們採用的方法，是靜思、默想、禱告和讚美。神學家不是置身度外，僅從外面以客觀的態度作研究，乃是投身的，和研究對象發生關係。
黑暗時代慢慢過去之際，歐洲又興起了另一種形式的神學，這就是經院（Scholastic{\LinkToBook:TopicID=1054,Name=Scholasticism}）*神學。神學不再是在修道院圍牆內研究，而是在大學和其他世俗的地方，意思就是非修道院的環境內；其目標是要尋找一種客觀的理性知識，採用的方法則是質詢、邏輯、臆度和爭辯，神學因此便成了一門抽身的客觀科學。這方法不是要取代昔日做神學的途徑，只是說那種途徑不再是最重要的了。克勒窩的伯爾拿（Bernard of Clairvaux{\LinkToBook:TopicID=209,Name=Bernard of Clairvaux}）*被稱為「最後的教父」（參教父學，Patristic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10,Name=Patristic Theology}*），也是最後一位偉大的修道神學家。
整體來說，影響修道神學最大的有三人︰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*、大貴格利（Gregory the Great{\LinkToBook:TopicID=529,Name=Gregory the Great}）*和本篤{\LinkToBook:TopicID=200,Name=Benedict and the Benedictine Tradition 本篤及本篤傳統}*。奧古斯丁是拉丁教父中最偉大的一位，他在西方羅馬帝國瓦解前不久開始寫作，作品中差不多把先前教父的精華都採擷過來。教宗大貴格利是黑暗時代最偉大的修道神學家，也是極受歡迎的靈修神學作家；事實上勒克萊（J. Leclercq）還說，「從神學角度來分析基督徒經驗者，我們不能在大貴格利之上再加上什麼重要的思想了」。黑暗時代的奧古斯丁主義（Augustin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72,Name=Augustinianism}）*，其實就是經過大貴格利過濾的奧古斯丁思想。修道神學是在修道院內生活出來、宣講，和寫下的神學，而整個活動都是圍繞著本篤規條進行的；但此規條能夠在西方流行，主要是因著八世紀亞尼安的本篤（Benedict of Aniane，約750～821）的努力。817年的亞琛（Aachen）議會，通過以此規條為所有修道院的正式戒律。
修道神學其實是經驗神學（參宗教經驗，Religious Exper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06,Name=Religious Experience}*），也是一種靈修神學（參靈修生活，Spiritual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09,Name=Spirituality}*）。奧古斯丁的作品這樣被人重視，其中一個主要原因，就是裡面有豐富的屬靈教訓。在修道神學中，成就最特出的是貴格利和伯爾拿的神修（Mystical{\LinkToBook:TopicID=822,Name=Mystical Theology 神修神學}）*教導；而他們效法的，正是奧古斯丁式的新柏拉圖神祕主義（參柏拉圖主義，Plato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}*）。修道神學原是建立在聖經之上，另外加上教父的作品，便成為修士每天的「靈修閱讀」（lectio divina）。雖然他們那麼重視聖經，但他們的目的，卻不是按字義和科學的方法解釋聖經，乃是為了靈性操練而閱讀；不過他們也有自己釋經的操練，就如嚴格要求修士熟讀文法，好能自己解釋神聖的經文。他們特別喜愛以經解經，凡是有相同詞句出現的地方，他們就會把它們放在一起，互相解釋。聖經的解釋通常都是側重於寓意法（參釋經學，Hermeneu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556,Name=Hermeneutics}*），目的不是要以科學方法解釋經文，而是用盡各種方法把經文應用到聽者身上。他們最愛解釋的一卷書，是舊約的雅歌，他們會把書中男女兩情相悅的描寫，解釋為神與個別靈魂的關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像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*這些反對寓意法釋經的改教家，卻認為修道神學大有功勞，因為他們保留了較純正的奧古斯丁神學，只可惜這個神學傳統給後來的經院神學敗壞了。
另參︰神修神學（Mystic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22,Name=Mystical The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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